
附件 1： 

 

序号 本院的专业名称和年级 接收人数 备注 

1 环境工程-2021级 10 
环境科学专业、环境工程专业和给排

水科学与工程专业本次均可接收 2021

级学生，除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、给

排水科学与工程等 3 个专业之间转专

业并经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确定外，

2021 级申请人原则上应降级转入。 

2 环境科学-2021级 4 

3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-2021级 6 

4 环境工程-2022级 12  

5 环境科学-2022级 6  

6 给排水科学与工程-2022级 6  

    

    

  日期：        2023 年  2 月  15 日 



附件 2：     

2022-2023 学年第二学期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日程安排 

时间 
工作安排 

教务处 学生处 各学院 申请转专业学生 

2 月 19 日前 
审核各学院转专业工作

方案 
-- -- 

制定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，并

于 2月 16日上午 11点前报教

务处 

2 月 19 日 -- -- -- 

1.在学院网站公布学院转专业

工作方案（含申请转入学生

电子成绩单提交的途径、时

间等安排）及各专业接收人

数 

2.在教务系统完成学院接收转

专业有关信息设置 

2 月 20-21日 -- -- -- 
面向学生进行转专业有关规则

说明和咨询介绍 

2 月 22 日 -- -- -- 

2月 22日上午 11点前，在教

务系统完成学生转出审核，并

将学院转出审核合格学生的信

息汇总表交教务处 

2 月 22-23日 审核学生学籍状态等 
审核国家特殊招生形

式等情况 
审核学生处分情况 -- 



2 月 24-27日 -- -- -- 

1.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审

核、考核； 

2.2 月 27日上午 9点前，在

教务系统提交考核情况和拟录

取结论，并将经院长签批的拟

录取结论信息汇总表报教务处 

2 月 27 日 
汇总拟接收转入学生名

单并进行复核 
-- -- -- 

2 月 27-3月 1

日 

在教务处网站公示拟录

取转专业学生名单 
-- -- 学院教学办公室通知学生 

3 月 2日 

1.公示无异议后的名单

报学校转专业工作领导

小组审议 

2.在教务系统完成转专

业录取结果审核操作 

-- -- -- 

3 月 3日 -- -- -- -- 

说明：1.获批转专业的学生须于 2023 年 3月 3日 24:00 前登陆本人教务系统进行确认操作。逾期不操作视为自动放弃。 

      2.根据学校转专业管理办法，获批的转专业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在教务处办理相关学籍异动手续（即：在本人教务系统进行确认操

作）。学籍异动手续一经办理，不得退回原专业。 

 

 



附件 3： 

 

教务系统学生端转专业申请和确认操作说明 

一、转专业申请 

1.使用电脑登陆教务系统首页，点击“学籍成绩”栏目，选择“转专

业申请”进入查询； 

 

2.点击“申请”，在弹窗内通过复选框选填申请转专业信息； 



 

3.点击“选择”按钮，在弹窗内选中申请转入学院、申请转入专

业、申请转入年级； 

 

4.通过复选框选填高考科类：文科、理科、综合改革、其他（选

“其他”会自动弹出填写框）；填写手机号码、专长、申请原因； 

分别勾选确认“我已仔细检查并确认所申请专业和年级”、“家长



已知晓并同意本人提交该转专业申请”； 

 

5.填写完成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会弹出对话框提醒确认是否提

交；点击“确定”弹出对话框提示已提交送审。 

 



6.确认提交送审后的界面： 

 

  



二、转专业确认 

7.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同意转入，即时完成学籍异动。进入转专

业申请界面，在操作选项下点击“确认”，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

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确认。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未操作，默认为

本人不同意转入。 

 

8.点击“同意”确认，转专业成功，流程结束后的界面: 

 



9.点击“不同意”确认，转专业不成功，流程结束后的界面: 

 

10.逾期不操作未确认，默认为本人不同意转入。转专业不成功，流

程结束后的界面： 

 

11. 学生在操作过程中如遇到问题，可致电咨询教务处学籍管理与

注册中心。联系电话：62338299。 

 




